
宁波第二技师学院实习班主任考核细则

一、指导思想

根据 2016 年教育部新修订颁布的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，为加

强学生实习期间的日常管理，提高学生实习质量，提升学生技能和实践能力，

促进就业和创业，充分发挥班主任在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管理作用，结合本

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考核细则。

二、考核津贴说明

1.实习班主任是指：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期间，全面负责班级学生思想、实习、

安全等工作的教师。

2.实习班主任工作津贴人均为 450 元/月（不含年限津贴） ，其中 350 元每

月考核发放，另外每月 100 元作为学期考核津贴发放，学期末按人均发放基

数进行统筹。

3.每月发放的工作考核津贴由班级实习人数津贴、其它津贴、月考核等级津

贴、年限津贴四部分组成。

4. 每月 20 号,各系提供相关基础数据，合作交流处统计、汇总、考核，报分

管院长审批，月末发放月考核津贴，学期末发放学期考核津贴。

三、考核内容及细则

1.班级实习人数津贴：按班级学生实际参加顶岗实习人数 3元/人计算。

2.其它津贴：中途接班的按 10元/月发放津贴。

3. 月考核等级津贴：按《实习班主任月考核量化表》考核，等级比例及金额

如下：



等级 A B C D

比例 20% 60% 20%

金额 300 220 160 100

4.年限津贴：按学生处核定的班主任年限津贴减半发放。

5.学期考核津贴：每学期末按照实习班主任考核情况结算核发，学期综合考

核津贴等级按月考核累计分 60%、系考核 20%、合作交流处考核 20%计算，

等级比例及金额如下：

等级 A B C

比例 40% 40% 20%

金额 48% 40% 12%

6.按学期综合考核得分，在学年累计排名前 50%中，评出 20%的校级优秀班

主任及 30%的表扬班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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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实习班主任月考核量化表

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与标准 分值

1 基本要求

（1）按时上交学期实习班主任工作计划与总结，迟交扣 2 分/份，不交扣 5
分/份。

（2）每月按时上交月工作小结及下月工作计划，未交扣 5 分/份。

（3）按时参加班主任例会，因私请假扣 5 分/次，开会迟到扣 1 分/次，因

公缺席扣 1 分/次。

（4）督促学生按时上交各类费用，如有未交费名单，财务室第一次公布不

扣分，第二次公布扣 3 分/人，扣完为止。

（5）在规定时间内收齐实习协议，缺少扣 3 分/份。

（6）每学期至少向系部提供本班实习生典型案例 1 例，未提供在期末月份

扣 5 分。

25

2 学生返校

（1）单月第二个周日，组织本班学生返校，如学生缺席，班主任应书面形

式上报未参加原因，系处核实，属无故缺席，扣 3 分/人，迟到扣 1 分/人，

扣完为止。

（2）按时收取实习反馈表，缺少扣 1 分/份。

10

3 单位变动

按月上交实习生人员单位变动表及重新签订的实习协议，未在每月 20 号上

交实习生人员单位变动表，扣 5 分/表；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交新签实习协议，

扣 5 分/份。

15

4 实习率

实习率是指按实际参加实习人数与计划实习人数比值的百分数，班主任按月

上报学生实习率，实习率达到 100%，计 15 分，80%~99%计 10 分，60%~79%
计 5 分，60%以下不得分。

15

5 每周电访
班主任每周应对实习生电访 4 次以上，做好书面记录，并在规定时间内上交

系部，迟交扣 5 分，未交扣 2 分/次，扣完为止。
15

6 下厂巡视
班主任每月下企业巡视 2 次，做好书面记录，按时上交系部，迟交扣 2 分/
份，未交 5 分/份。

10

7 纪律安全
班主任配合系处组织好实习生实习动员和纪律、安全教育，如因教育缺失，

学生发生违纪违规和安全事故，本项不得分。
10

8 奖励

（1）向系部提供实习生典型案例超过 1 例，加 2 分/例，被采用 3 分/例，

自行撰写并公开报道，加 5 分/例，不重复计分。

（2）每月下企业巡视超出 2 次的，加 2 分/次，每月最高不超过 4 分。

（3）实习生因工作表现优秀或技能革新被企业表扬或奖励的（需提供书面

证明材料），个人加 3 分/例，团队加 6 分/例。

（4）管理中有特色有成效酌情加分，如提交企业调研报告、合理化建议被

采纳等。

9 其它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月考核等级直接定为 D 等：

1.学生实习期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。

2.实习生违反校纪校规和厂纪厂规，给学校、企业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
3.连续 2 个月实习生实习率未达到 100%的。

4.班内有实习生无特殊原因连续 4 周不参加实习的。

5.上报的材料、数据弄虚作假的。

6.当月考核成绩 60 分以下的。

7.班内有实习生学年度实习学分不足 24 分的。


